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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收到《执行裁定书》 

2、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3、涉案的金额：49,256.47 万元 

 

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江西省新余市渝

水区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[（2023）赣 0502

执 2968 号]、《限制消费令》等材料，现就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余投控”）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新余投控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16日披

露的《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9）及于 2023 年 4月 21日披

露的《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4）。 

二、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

公司近日收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出具的（2023）赣 0502 执 2968

号《执行裁定书》，裁定内容如下： 

冻结、划拨（或扣留、提取）被执行人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及

其他有业务之单位的存款（或收入）人民币 49,256.47 万元及相关利息或查封、

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8日披露了《关于新增累计诉讼、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

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7）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、仲裁事项涉 

及金额总计 31,596.2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36.01%。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尚未披露的未决诉讼涉案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3,456.81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7.35%。 

除此之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 

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该诉讼涉及债务本金已计入其他应付账款44,000.00

万元，同时已计提对应利息3,614.26万元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，积极采取各项措施，维护公司及广大

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并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执行裁定书》[（2023）赣 0502 执 2968 号]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5 月 26 日 


